永續發展小百科

	編號
	內容

	01
	永續發展

	英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 

	說明
	「永續發展」一詞最早是由「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三個國際保育組織，於1980年出版之「世界自然保育方案」報告中提出。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自此推動永續發展在世界各國掀起浪潮。「永續發展」應包含公平性(Fairness)、永續性(Sustainability)、及共同性(Commonality)三個原則；就社會層面而言，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就經濟層面而言，主張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系統基礎上的可持續經濟成長；就自然生態層面而言，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


	02
	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

	英文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97&ArticleID= 

	說明
	1972年6月5至16日，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為世界各國政府共同探討當代環境問題與策略的第一次國際會議，共有113個國家之代表及超過400個環保團體參與。會中發表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為維護及改善人類環境，造福全體人民及後代共同努力。本次會議之開幕日6月5日，爾後也成為「世界環境日」。


	03
	里約地球高峰會

	英文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docs_unced.htm 

	說明
	聯合國於1992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又稱「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共有176國政府代表參加，其中104國由領袖出席。該次會議並通過里約宣言、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森林原則及21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


	04
	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英文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jsummit/index.html 

	說明
	聯合國於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又稱為約堡高峰會議，共有全球192個國家104位元首及1萬7000名代表參加。本次高峰會為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之後續，會議討論人類發展議題、承諾及協議，中心議題包括生物多樣性、農業、能源、水與公共衛生以及健康與環境等。會中並通過兩份重要文件，分別為「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及「約堡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05
	人類環境宣言

	英文
	Declara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 Stockholm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97&ArticleID=1503 

	說明
	1972年6月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人類環境會議」，各國政府共同討論當代環境問題，探討保護全球環境的策略。會中通過「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簡稱「人類環境宣言」，又稱做「斯德哥爾摩宣言」。宣言分為共同觀點及共同原則兩部分。共同觀點共7條，敘述對環境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共同原則共26條，規範保護環境，特別是保護自然資源的要求。此宣言不僅是維護和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綱領性文件，同時反映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改善和保護人類環境的強烈願望和主張。


	06
	世界自然憲章

	英文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7/a37r007.htm 

	說明
	世界自然憲章係由「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起草，並由聯合國大會於1982年10月28日通過之重要文件，作為各會員國修訂其憲法的方針。憲章表達各國政府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原則的完全支持，認識到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的各種形式都是獨特的，不論對人類的價值如何，都應受到尊重。該憲章確認國際社會對人與自然的倫理關係，及其所應承擔之義務，具關鍵性的哲學和倫理學價值。




	07
	我們共同的未來

	英文
	Our Common Future; The Brundtland Report

	參考網址
	

	說明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WCED）提出一份報告，重新檢視全球關鍵環境及發展問題，並提出實際可行之解決對策，報告中且正式提出「永續發展」理念，將永續發展定義為︰「滿足當代需求，且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永續發展原則至此獲得國際普遍認同，並引起廣泛回響。該份報告隨後以「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為名出版，並因該委員會當時之主席為當時之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Dr. Gro Harlem Brundtland)，亦稱之為「布倫特蘭報告（Bruntland Report）」。


	08
	聯合國21世紀議程

	英文
	Agenda 21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agenda21/english/agenda21toc.htm
http://ivy2.epa.gov.tw/NSDN/ch/NADOCUMENTS/INDEX.HTM 

	說明
	聯合國「21世紀議程」於1992年6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簡稱「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發表。議程分為「社會與經濟」、「保存及管理資源以促進發展」、「強化主要團體功能」及「實施手段」四部份，規劃「永續發展」推動藍圖。內容涵蓋消滅貧窮、保護及增進人類健康、將環境與發展問題納入決策過程、保護大氣層、維護生物多樣性、毒化物以及有害廢棄物及核廢料管理、婦女公平發展、強化原住民及社區角色、促進教育及培訓等40項領域。


	09
	森林原則

	英文
	Forest Principles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documents/ga/conf151/aconf15126-3annex3.htm 

	說明
	森林原則於1992年6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之「地球高峰會」正式公布，共有17項，主要目的在對所有類型森林的管理、保育、以及森林開發的相關議題，達成全球性協商，使得林業與環境、社會、經濟的發展，能符合永續發展目標。各國在開發森林時，應考慮原住民權利與生物保育的重要性，並評估森林開發對經濟的影響，加以適當管理與維護，以採取低損害的措施為原則。


	10
	里約宣言

	英文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io Declara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documents/ga/conf151/aconf15126-1annex1.htm 

http://ivy2.epa.gov.tw/NSDN/ch/NADOCUMENTS/INDEX.HTM 

	說明
	「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簡稱里約宣言)為1992年6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會議（又稱地球高峰會議）簽署之五大文件之一。宣言重申1972年6月召開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宣言，並以該宣言為基礎，希望透過新的夥伴關係，維護全球環境及發展。宣言共27則，明列各國環境權利及責任相關原則，代表全球對永續發展指導綱領的共識。


	11
	千禧年發展目標

	英文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 

	說明
	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於2000年9月「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Summit)通過，該次會議共計聯合國近190個會員國與會，擬訂8項發展目標及18項推動標的，並預定於2015年前達成。八項發展目標為：1) 消除極端貧窮和飢餓；2) 初等教育普及化；3) 促進兩性平等並且賦予婦女權力；4) 降低兒童死亡率；5) 改善產婦保健；6) 對抗愛滋病毒、瘧疾和其他疾病；7) 確保環境永續發展；以及8) 促進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12
	約堡宣言

	英文
	Johannesburg Declar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glish/POI_PD.htm 

http://ivy2.epa.gov.tw/NSDN/ch/NADOCUMENTS/INDEX.HTM 

	說明
	約堡宣言全名為「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為有效落實永續發展，2002年8月聯合國邀請各國元首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並發表「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行動計畫」及「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期以行動落實全球永續發展。宣言計37條，強調人類應共同消滅貧窮、改變消費與生產型式、保育及管理自然資源，並承諾人類應不分種族、語言、文化及信仰而相互合作，合力對抗威脅永續發展的軍事衝突、恐怖主義、性別及種族歧視，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保育、森林保護、原住民福祉、人類健康及落後地區之永續發展。


	13
	約堡行動計畫

	英文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of Implementa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glish/POIToc.htm
http://ivy2.epa.gov.tw/NSDN/ch/NADOCUMENTS/INDEX.HTM 

	說明
	全名為「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行動計畫」。為有效落實永續發展，2002年8月聯合國邀請各國元首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並發表「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行動計畫」及「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期以行動落實全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針對消除貧窮、改變不永續的消費和生產形態、保護和管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自然資源基礎、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促進永續發展、健康和永續發展、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永續發展、區域永續發展、執行手段等8大領域，訂定訂定推動計畫及目標達成期程。


	14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英文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參考網址
	http://www.unep.org/ 

	說明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聯合國直屬機構，為協調各國環境事務之業務性專門機構，係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後，根據第27屆聯合國大會第2997號決議設立，總部設立於肯亞奈洛比。該機構之宗旨在促進環境議題之國際合作，並為其提供適當之政策；於聯合國系統內提供協調環境規劃總指導政策；審查世界環境現況，確保各國政府重視全球性環境問題；援助開發中國家實施環境規劃及計畫；審核年度利用環境基金計畫。


	15
	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

	英文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CSD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csd/policy.htm


	說明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於巴西里約熱熱內盧召開後，同年12月22日聯合國決議於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SOC)下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由53個委員國組成，係由經濟與社會理事會自聯合國會員國及相關組織選出，作為國際永續發展事務高階論壇。委員會三大目標為：(一)檢視國際、區域及各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決議之進展，包括「21世紀議程」及「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詳細規劃「約堡永續發展行動計畫」推動策略方針及可行措施；(三)促進政府、國際社會、21世紀議程確認之主要團體間推動永續發展之對話及夥伴關係，主要團體包括婦女、青少年、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勞工及商會、工商業、科學界及農民。目前共計2350個非政府組織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該委員會之活動。


	16
	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英文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natlinfo/indicators/isd.htm 



	說明
	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鑒於「聯合國21世紀議程」第40章呼籲各國及國際社會研訂永續發展指標，協助決策者擬定家永續發展政策，於1995年成立「永續發展指標計畫」(Work Programme on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PISD)，根據專家意見及志願參與國家測試結果，選定58項核心指標。指標於1995年完成，於2001年正式向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提出。指標項目及計算方法目前正修正中，預計於2006年完成修正。指標內容詳http://www.un.org/esa/sustdev/publications/indisd-mg2001.pdf#search=%22%20%22indicators%20for%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2%22


	17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英文
	Nationa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參考網址
	http://ivy2.epa.gov.tw/NSDN/ 

	說明
	為因應1992年聯合國「地球高峰會議」後全球永續發展思潮之趨勢，行政院於民國83年6月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其後於86年8月將該政策指導小組提升擴大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專責永續發展政策諮詢及工作協調，以加強推動保護地球環境、保育自然生態、合理利用資源、參與國際環境保護相關事務，俾追求永續發展。永續會目前共36位委員，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分別由行政院院長及副院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


	18
	環境基本法

	參考網址
	http://w3.epa.gov.tw/epalaw/index.aspx 

	說明
	為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境保護，我國於民國91年12月11日由總統公佈施行環境基本法，做為我國推動環境保護事務新的里程碑。「環境基本法」明文規定於追求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時，要兼顧環境保護，如有牴觸，須以環境保護為優先考慮，各級政府施政亦須納入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理念。該法第29條並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由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一組成。



	19
	台灣21世紀議程

	參考網址
	http://ivy2.epa.gov.tw/nsdn/ch/PAPERS/21TH.HTM


	說明
	為達到我國永續發展願景，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依永續發展基本原則及願景，並參考世界各國及聯合國21世紀議程相關文件，於民國89年5月制定「21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該議程後因應發展現況，於民國93年11月修訂為「台灣21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以永續海島台灣為主軸，以永續經濟、永續環境及永續社會三面向，研訂永續發展策略綱領，作為我國推動永續發展之基本策略及行動指導方針。



	20
	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英文
	Taiw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參考網址
	http://ivy2.epa.gov.tw/NSDN/ch/DEVELOPMENT/INDEX.HTM 

	說明
	為評估我國推動永續發展進程，並呼應聯合國對各國建立永續發展指標以評估永續發展推動成效之呼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民國92年6月建置完成「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評量國家發展永續度趨勢，並發揮決策預警、決策檢討、決策引導功能。

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壓力、現況及回應之架構，另考量資料取得之可行性與穩定性、與公共政策連結之意義、國際接軌之可能等因素，選定42項指標。指標分為「海島臺灣」及「都市臺灣」二部分，涵括「生態資源」、「環境污染」、「經濟壓力」、「社會壓力」、「制度回應」及「都市永續發展」6大領域。行政院永續會每年於6月5日「世界環境日」對外發布指標現況，除作為政府決策參考，也讓國人及國際社會了解台灣推動永續發展之成果。


	21
	台灣永續發展宣言

	參考網址
	http://ivy2.epa.gov.tw/NSDN/ch/PAPERS/DEVELOPMENT.htm 

	說明
	行政院永續會於民國92年1月25日舉辦「永續發展行動誓師大會」，邀請總統、部會首長、縣市首長、立法委員、民間團體等7百餘人出席，簽署「台灣永續發展宣言」。宣言中提及基於世代公平、社會正義、均衡環境與發展、知識經濟、保障人權、重視教育、尊重原住民傳統、國際參與等原則，並遵循聯合國「地球高峰會－里約宣言」及「世界高峰會－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擬定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以「全球考量，在地行動」的國際共識，由生活環境、消費行為、經營活動，從民間到政府，從每個個人到整體社會，以實際行動，全面落實永續發展。


	22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參考網址
	http://ivy2.epa.gov.tw/NSDN/ch/STATUS/SECTION.HTM 

	說明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參考全球趨勢與高峰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擬定完成「永續發展行動計畫」，於2002年12月核定，為我國實踐永續發展的重要依據。具體工作項目共計264項，其中130項規劃於2003年12月完成或進行重點查核，以配合「台灣永續元年」之推動。永續行動方案依據「全球考量，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國際共識來擬定，由生活環境、消費行為、經營活動，從民間到政府，從每個個人到整體社會，期以實際行動，全面落實永續發展。


	23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

	參考網址
	http://www.epa.gov.tw/a/a0200.asp?Ct_Code=03X0000103X0000407&L= 

	說明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於民國87年經行政院核定，依規劃我國「21世紀議程」(AGENDA 21)之概念擬定，結合追求永續發展目標下之環境保護基本策略，及結合不同公私團體參與所形成之「行動計畫文件」概念系統。計畫列舉之基本理念包括：1) 永續發展；2) 互利共生；3) 經濟效率；4) 寧靜和諧；5) 全民參與；6) 國際參與。「國家環境保護計畫」與「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相輔相成，同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中有關「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之原則，亦為追求永續發展之具體行動文件。


	24
	國家永續發展會議

	英文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ction Pla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參考網址
	http://www.ncsd.org.tw/front/bin/home.phtml 

	說明
	為落實永續台灣理念，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民國95年4月21及22日召開「國家永續發展會議」，擴大推動公民參與永續發展策略規劃。「國家永續發展會議」經縣市座談、區域論壇、分區會議、預備會議及大會等議題收集及討論程序，共針對「永續台灣，世代傳承」、「建立國際環境形象，善盡地球村責任」、「妥善規劃國土使用，確保環境生生不息」、「調整產業結構，邁向永續經濟」、「建立友善社會，營造生態城鄉」、「保育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平衡」、「降低環境危害風險，建構健康安全環境」及「擴大全民參與，提昇公民環境素養」等8項議題，達成269項共識決議，提供政府推動永續發展策略規劃之參考依據。


	25
	拉姆薩爾溼地公約

	英文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Ramsar Convention, Wetland Conven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ramsar.org/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content.asp?CuItem=1165 

	說明
	拉姆薩爾溼地公約全名為「特別是作為水鳥棲息地之國際重要濕地公約」，簡稱「拉姆薩爾公約」或「溼地公約」，係1971年於伊朗拉姆薩爾（Ramsar）簽訂，於1975年生效。公約承認人與環境互相依存，闡明溼地可調節水系、清潔水質，為化育特有動植物群落之重要棲地（尤指水鳥之棲地），並指出溼地為經濟、文化、科學及遊憩之珍貴資源，一旦遭破壞便難以復原，因此必須停止對濕地之侵害，以避免溼地生態繼續消失。溼地公約希望各國能完善制定前瞻性之國家政策，進行溼地生態調查與研究，訂定相關保育計劃，妥善地管理溼地生態體系，並鼓勵國際間的合作，攜手挽救全球迅速消失之溼地生態。公約每三年召開締約方大會，就濕地問題交流討論，期望採取具體有效行動，挽救瀕臨滅絕的濕地環境。


	26
	倫敦海拋公約

	英文
	London Dumping Conven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londonconvention.org/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3X0000138X0001327 

	說明
	倫敦海拋公約於1972年11月13日簽署，1975年8月30日正式生效。本公約主張國家或組織應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手段，來防止某些海洋傾廢活動，這些海洋傾廢活動可能危害人類健康，損害生物資源和海洋生物，損害環境優美或干擾人類對海洋的合法利用。因此，公約的主要目的在於限制因船舶、海洋設施等所造成的海洋污染，界定含重金屬、有機氯化物等有害廢棄物的投棄標準，1978年還修訂追加禁止在船舶上焚燒陸上廢棄物的規定。1990年第13屆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諮商會議決議，自1995年12月31日後，終止工業廢棄物海拋處置。另1996年國際海拋公約議定書（2006年3月24日生效）之重要事項包括：採用預警及污染者付費原則；嚴格規範海洋棄置物項目，除表列物質外（如疏浚泥沙、廢水污泥、漁產加工廢棄物、船舶、平及其他人工海上結構物、無機地質材料與自然有機物質等），禁止其他廢棄物或物質海拋；禁止廢棄物或其他物質出口他國進行海拋或海上焚化等。


	27
	華盛頓公約

	英文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參考網址
	http://www.cites.org/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ct.asp?xItem=1193&ctNode=194&mp=10 

	說明
	全名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1973年6月21日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簽署，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目的在藉由物種分級與許可證核發方式，建立野生生物輸出及輸入國間之合作管道，以確實預防及阻止瀕臨絕種野生生物之非法國際貿易行為，達到野生生物保育及永續利用目的。公約精神在於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的國際貿易，用物種分級與許可證的方式，達成野生物永續利用。公約將管制物種分為三類：附錄一若再進行國際貿易將導致滅絕之物種，明白規定嚴格管制其國際貿易；附錄二目前無滅絕危機物種，管制其國際貿易，若族群持續降低，則升級入附錄一；附錄三各國視其國內需要，區域性管制國際貿易物種。


	28
	維也納公約

	英文
	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

	參考網址
	http://www.unep.ch/Ozone/Treaties_and_Ratification/2A_vienna_convention.asp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40&L=4 

	說明
	聯合國環境署(UNEP)於1974年成立臭氧層問題調整委員會，召集世界各國討論臭氧層問題及氟氯碳化物(CFCs)管制事宜。經過UNEP多年的居中協調並組織領導之下，終於在1985年通過「維也納保護臭氧層公約」，簡稱「維也納公約」，於1988年9月22日生效。維也納公約規定各國有共同努力保護臭氧層的義務，對於臭氧層有不良影響的活動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1987年進一步簽訂具有具體管制對象及措施的「蒙特婁議定書」，並自1989年1月1日起生效。


	29
	蒙特婁議定書

	英文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參考網址
	http://ozone.unep.org/Treaties_and_Ratification/2B_montreal_protocol.asp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40&L=4 

	說明
	基於氟氯碳化物等化學物質，會導致臭氧層被破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1985年召集世界各國簽署「維也納保護臭氧層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協調國際社會進行臭氧層及臭氧層破壞物質相關研究，並要求各國訂定適當且可實施之對策，並於1987年訂定包含具體管制對象及措施之「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簡稱蒙特婁議定書。議定書於1989年1月起正式生效，是為保護臭氧層，管制國際間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使用，並逐年禁用破壞臭氧層物質。公約管制物質的項目和時程已經多次修改，目前管制的項目包括全氟氯碳化合物（CFCs）、海龍（Halons）、四氯化碳、非全氟氯碳化合物（HCFCs）、非全氟溴碳化合物（HBFCs）、三氯乙烷及溴甲烷等。


	30
	巴塞爾公約

	英文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Basel Conven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basel.int/ 

http://ivy2.epa.gov.tw/web/index.htm 

	說明
	巴塞爾公約全名為「控制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之巴塞爾公約」，於1989年3月通過，1992年正式生效。公約主要目標為: 1) 減少有害廢棄物的產生，避免跨國運送時造成環境污染；2) 提倡就地處理有害廢棄物，減少跨國運送；3) 妥善管理有害廢棄物跨國運送，防止非法運送行為；4) 提昇有害廢棄棄物處理技術，促進無害環境管理國際共識。在公約管制下，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均須獲得進口國及出口國同意才能進行。


	31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英文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

	參考網址
	http://unfccc.int/2860.php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41&L=4 

	說明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及世界氣象組織(WMO)於l988年聯合建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針對全球氣候變化趨勢進行政府間的監測及科學研究。聯合國依IPCC研究成果，於1992年5月9日通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同年6月於「地球高峰會議」開放簽署，並於l994年3月21日生效，目前共170個締約方。公約目標為「將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水準上」。此水準指足以使生態系統能自然適應氣候變化、確保糧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能持續進行。考量各締約國經濟發展及資源狀況，執行原則是「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期望全世界共同努力盡己力抑制溫室氣體排放。


	32
	京都議定書

	英文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參考網址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eng.html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41&L=4 

	說明
	京都議定書全稱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補充條款。議定書於1997年12月於日本京都召開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制定，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準，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已開發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類(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要比1990年減少5.2％。


	33
	生物多樣性公約

	英文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參考網址
	http://www.biodiv.org/default.shtml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ct.asp?xItem=1157&ctNode=194&mp=10 

	說明
	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於1992年6月召開之「環境與發展會議（又稱地球高峰會議）」通過並開放簽署，並於1993年12月正式生效。該公約為目前共188個締約方，為全球最大公約組織。公約主要目的透過締約國的努力，推動並落實三大目標：生物多樣性保育、永續利用生物多樣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使用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


	34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英文
	Biosafety Protocol; Cartagena Protocal on Biosafety

	參考網址
	http://www.biodiv.org/biosafety/default.aspx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ct.asp?xItem=1166&ctNode=194&mp=10 

	說明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爲因應基因改造活生物體可能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造成不利影響，依據公約第19條制訂「生物安全議定書」。議定書草案於1999年2月於哥倫比亞卡塔赫納召開之臨時締約方大會協商失敗，後經多次協商，於2000年1月之會議通過，並於同年5月於奈洛比召開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5次締約方大會開放簽署。議定書依據預警原則，對基因改造活生物體越境運輸之事先告知、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安全運送、處理、表示等進行規範，並成立生物安全資料中心，交換相關資訊。議定書於2003年9月11日正式效，目前共134個締約方。


	35
	鹿特丹公約

	英文
	The Convention of th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 for Certai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esticid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otterdam Conven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pic.int/index.html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3X0000138X0001327 

	說明
	聯合國「21世紀議程」第19章，針對有害化學品環境安全管理，闡明於西元2000年完成全球性管理規範，包括標示、非法運送、風險評估等。在95個國家歷經2年的諮商後，於1998年3月完成「有害化學品及殺蟲劑國際貿易事前同意許可公約」，簡稱鹿特丹公約，並於1998年9月開放簽署，於2003年正式生效。公約目的係為避免全球民眾及環境受到具高度危害性之殺蟲劑及化學品可能造成之負面影響，要求締約國在輸出禁用及限制使用之化學品與農藥前，須先通知進口國並獲得預先同意（PIC）始得輸出，同時要求相關貿易行為，應符合標示及提供健康與環境效應相關資料，以促進此類化學品的安全使用。


	36
	斯德哥爾摩公約

	英文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Action on Certai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參考網址
	http://www.pops.int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3X0000138X0001327 

	說明
	為防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對環境所造成危害，聯合國於2001年通過斯德哥爾摩公約，並於2004年5月17日正式生效。公約明令禁止12種有毒化學物質之使用，包括阿特靈（aldrin）、氯丹（chlordane）、DDT、地特靈（dieldrin）、安特靈（endrin）、飛佈達（heptachlor）、滅蟻靈（mirex）、毒殺芬（toxaphene）、多氯聯苯(PCBs)、六氯苯(hexachlorobenzene)、戴奧辛(dioxins)、及夫喃（furans）等管制物質，未來將視實際需要增列。


	編號
	內容

	37
	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保育與管理措施協定

	英文
	The Agreement to Promote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by Fishing Vessels on the High Seas; FAO Compliance Agreement 

	參考網址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3/X3130m/X3130E00.HTM

	說明
	FAO為落實海洋法對海洋漁業資源保育之規定，推動責任制漁業之觀念，於1992年5月在坎昆舉辦責任制捕魚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ponsible Fishing）中，針對責任制漁業發表坎宣言（Declaration of Cancun）。經一年之努力，卒於1993年11月通過本協定，其目的在促進公海漁業資源之養護管理以及加重船籍國之責任。


	編號
	內容

	38
	責任制漁業行爲準則

	英文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Depts/los/general_assembly/contributions2004/FAO2004.pdf

	說明
	於1995年11月由FAO大會批准，旨在確保現存水生資源的有效保護、管理及開發，注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確立負責任活動的原則和國際行爲標準，並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和管理措施的協定。另外，守則制定了四項國際行動計劃(IPOAs)，以強調部份高度優先性的漁業問題,即減少延繩釣圍網漁船捕撈中意外捕獲海鳥（IPOA-seabirds）,鯊魚的保護及管理（IPOA-sharks）,捕撈能力的管理（IPOA-capacity）及預防、阻止和消除非法、無報告和不受規範之漁撈（IPOA-IUU）等國際行動計畫。FAO也提供技術準則，作為各國政府和其他相關組織執行參考之依據。


	編號
	內容

	39
	漁捕能力管理國際行動計畫

	英文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fishing capacity；IPOA-capacity

	參考網址
	http://www.fao.org/figis/servlet/static?dom=org&xml=ipoa_capacity.xml

	說明
	FAO於1999年通過，呼籲各國達成一個有效率、公平及透明的漁撈能力管理計畫，要求各國至遲應在 2002 年前發展及釐定管理漁撈能力之國家行動計畫，以管理及減少漁撈能力，使漁撈能力與漁業資源之生產能力相對稱，確保漁業資源之永續利用。


	編號
	內容

	40
	預防、制止及消除非法、無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之國際行動計畫

	英文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IPOA-IUU

	參考網址
	http://www.fao.org/DOCREP/003/y1224e/y1224e00.HTM

	說明
	FAO於2001年3月2日通過，內容要求所有國家提供並採取全面、有效和透明措施，以預防、制止及消除非法、無報告及不受規範之漁撈（IUU）活動。計畫中同時要求各國對其管轄之船舶應盡最大可能對IUU給予嚴厲制裁，對無國籍漁船從事IUU者亦應採取與國際法一致之措施。各國也應該全面有效控制及監視魚撈活動，同時要求漁業國於此行動計畫（IPOA-IUU）通過兩年內，制訂並實施國家行動計畫，並應每四年檢討其國家行動計畫之實施情形。


	編號
	內容

	41
	降低延繩釣對海鳥的誤捕國際行動計畫

	英文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reducing incidental catch of seabirds in longline fisheries；IPOA-seabirds

	參考網址
	http://www.fao.org/figis/servlet/static?dom=org&xml=ipoa_seabirds.xml

	說明
	該計畫要求使用延繩釣漁船作業之國家，不論在公海或其專屬經濟水域內作業必須重視各種海鳥被誤捕的情形，要求評估該國延繩釣漁業意外捕獲海鳥之程度，擬訂延繩釣漁業減少意外捕獲海鳥之國家行動計畫並據以推動，另外也應該持續執行對減少意外捕獲海鳥研究及行動。


	編號
	內容

	42
	鯊類養護與管理國際行動計畫

	英文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harks；IPOA-sharks

	參考網址
	http://www.fao.org/figis/servlet/static?dom=org&xml=ipoa_sharks.xml

	說明
	本計畫為FAO因應國際上要求加強管制捕撈鯊魚的趨勢所制定，要求各國應對鯊魚漁業或對鯊魚混獲嚴重之漁業開始實施管理措施，以確保鯊魚之保育與管理及其永續利用。IPOA-sharks的目標漁種涵蓋所有和軟骨魚類相關的漁業，內容也 包括所有相關漁業本身、從業人員及鯊魚攻擊等相關資料，有助於各國自行推動國家級行動計畫及國際間之資訊交換。


	編號
	內容

	43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英文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overview_convention.htm

	說明
	1982年制定，專章規定專屬經濟區，界定其寬度之計算方式，並明訂專屬經濟區內沿海國享有之漁業資源開發及養護主權。在生物資源養護及利用方面，沿海國應決定其專屬區內生物資源可撈捕量及捕撈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之能力，並參照所取得最可靠的科學證據，採取正當養護及管理措施，以確保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維持不受過度開發。另外沿海國家如無能力捕撈全部可撈補量時，應通過協定或其他安排，允許其他國家捕撈可撈捕量的剩餘部分。公約中並規定在專屬區內捕魚之其他國家國民應遵守沿海國之法律及規章中所制定養護措施和其他條款及條件。


	編號
	內容

	44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之保育與管理協定

	英文
	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UNFSA or UNIA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overview_fish_stocks.htm

	說明
	此協定之主要目的是在執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漁業之相關條款。2001年12月11日正式生效，具有約束力之法律文書。1995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所通過的《責任制漁業行為規約》的法律效力因UNFSA之生效而增強。UNFSA正式生效後，締約國有義務採取確保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長期永續性，並促進達致此資源最適當開發利用之目標。


	45
	世界環境日

	英文
	World Environment Day

	參考網址
	http://www.un.org/depts/dhl/environment/ 

	說明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首次人類環境會議，共113個國家派代表參加，會中通過「人類環境宣言」，第27屆聯合國大會根據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建議，決定成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並將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世界環境日在提醒國際社會注意地球狀況及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危害。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每年年初公佈當年世界環境日主題，要求聯合國系統及各國政府於環境日辦理各種活動，強調保護及改善人類環境之重要性，以促進政府及民眾對環境問題之覺醒與了解。


	46
	地球日

	英文
	Earth Day

	參考網址
	http://www.earthday.net/ 



	說明
	1970 年美國威斯康辛州參議員蓋洛‧尼爾森（Gaylord Nelson）及丹尼斯‧海斯（Denis Hayes），籌辦地球日活動，號召兩千多萬人於4月22日走上街頭，呼籲人類愛護地球、停止破壞，為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草根遊行活動，促使國會迅速通過多項環境保護法案，包括清潔空氣法案、清潔水法案、瀕危物種法案，以及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等，並成立環保署，現代環保運動自此展開。1971年尼爾森參議員宣布，4月22日之地球日活動將每年辦理。目前共有全球174個國家12,000個團體參與「地球日」活動。


	47
	溫室效應

	英文
	Greenhouse Effect

	參考網址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41&L=4 

	說明
	溫室效應是一種自然現象。由於地球中存在有大氣，而大氣中的許多氣體（如二氧化碳、水蒸汽、甲烷、氧化亞氮、臭氧、鹵碳氟化物、氫氟碳化物等）吸收地球反射的太陽輻射能量後，轉化成熱能釋放在地球表面，使地表及對流層溫度升高，暖化了地表溫度。這些氣體所造成的影響類似農業用溫室的暖化作用，被稱為溫室氣體，而對地球產生的影響稱為「溫室效應」，溫室效應使得地球表面溫度達到目前的室溫平均值，適合人類與動物生存。由於近代工業發達，排放出大量溫室氣體，造成劇列的溫室效應，倘若氣溫在短暫的幾百年內大幅增加，地球上的生物將無法適應，難逃滅絕的命運。


	48
	氣候變遷

	英文
	Climate Change

	參考網址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41&L=4 

	說明
	工業革命以來，由於人類大量使用石化燃料及氟氯碳化物，使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六氟化硫（SF6）、全氟碳化物（PFCs）、氫氟碳化物（HFCs）等溫室氣體大幅增加，導致地球平均溫度上升、大氣能量平衡變化，造成海平面升高、降雨型態及降雨量改變，氣候亦隨之改變。區域性氣候變遷，不但使生態系統失衡使生物多樣性驟減，亦對人類造成威脅。


	49
	酸雨

	英文
	Acid Rain

	參考網址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39&L=4 

	說明
	酸雨係指pH質小於5.0的降雨。正常狀況下，雨水因大氣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常溫時溶解於雨水，使雨水酸鹼值約為5.6。當大氣中的氣態或固體污染物，隨雨、雪、霧或雹等降水型態落到地面，使雨水pH值降到5.0以下，即稱之為酸雨。工業化之後，大量使用沒及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燒過程中產生的氣體經光化學反應生成硫酸、硝酸等酸性物質，使得雨水pH值降低，形成酸雨。酸雨會使土壤及岩石中之金屬元素及礦物質溶出後流失，影響植物生長；土壤溶出之金屬流入河川或湖泊，造成湖泊等溼地酸化，衝擊生態；酸雨並會沈積於建築或室外雕塑上，造成侵蝕。


	50
	臭氧層破壞

	英文
	Ozone Deple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149X0000240&L=4 

	說明
	臭氧（O3）為大氣中的微量氣體，90%的臭氧集中在平流層中，稱為臭氧層。臭氧層會吸收陽光中的紫外線後分解，防止大量紫外線直接照射地球表面。當用作發泡劑、冷煤等氟氯碳化合物(CFCs)，與平流層中臭氧作用後，會奪走臭氧分子O3中的一個氧原子，使之成為普通的氧分子O2，使臭氧層受到破壞。臭氧層破壞使地球表面接受的紫外線強度增加，危害包括：1) 微生物死亡；2) 植物生長受阻；3) 海中浮游生物死亡，導致以浮游生物為食的海洋生物相繼死亡；4) 海洋中魚苗死亡，漁業減產;5) 使動物及人類眼睛受損；6) 使人及動物免疫力降低；7) 皮膚癌發病率增高；8) 海中浮游生物大量被紫外線殺死後，海洋無法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導致地球暖化。


	51
	沙漠化（荒漠化）

	英文
	Desertification 

	參考網址
	

	說明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定義：「荒漠化是由於氣候變化和人類不合理的經濟活動等因素使乾旱、半乾旱和具有乾旱災害的半濕潤地區的土地發生退化。」今日世界各地沙漠化原因，多數歸咎於人為原因；因為人口的急速增加，導致糧食作物的不足，因此人們只好大量開墾耕地，在牧地減少的狀況下，使得放牧的面積又加大。這種惡性循環使土地的地力一直沒有足夠的時間恢復，甚至因而遭到破壞，而這種旱地遭到濫用，使得土地將來不能再恢復農作用途的現象，便稱為沙漠化現象。


	52
	地層下陷

	英文
	Land Subsidence

	參考網址
	http://www.lsprc.ncku.edu.tw/或水利署網站

	說明
	地層下陷係指地層受壓或土壤孔隙中水份喪失，壓力減小，導致土層體積變小，地表高程降低的現象，其發生原因包括地殼變動、地震或岩層溶蝕等自然因素，以及水、石油、天然氣、地熱等地下資源開採、地表外加荷重等人為因素，但在台灣主要是因地下水超抽之故。以往曾發生地層下陷之地區包括台北盆地、蘭陽平原、濁水溪沖積扇(彰化、雲林兩縣)、嘉南平原(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平原等沿海沖積平原。沿海地區由於地處供水管線末端，水源供應不穩定，產業過度仰賴地下水抽用，因而造成大規模地層下陷，而地層一旦下陷便無法自動回復原來高程，不僅使得排水系統功能不彰，逢雨易積水不退，降低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更可能導致土壤鹽化、海水入侵及減少地下水資源涵蓄能力等環境負面結果，影響水土資源永續利用甚鉅。


	53
	綠色國民所得帳

	英文
	Green National Income

	參考網址
	http://www129.tpg.gov.tw/mbas/green/green-1.html 



	說明
	因現行之國民所得帳，未將資源折耗（depletion）及環境質損（degradation）納入計算，從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觀點來看，因未反映環境污染及生態環境破壞之外部成本，產生高估現象。因此，各國紛紛研擬調整方式，編製綠色國民所得帳，以反映經濟活動對環境之影響，作為永續發展重重要參據。我國亦於民國87年10月修正公布之預算法第29條明文規定，行政院應試行編製綠色國民所得帳，以達經濟與環保共生共榮的長期目標。我國之國民所得帳分3系統，包括「內部衛星帳」、「實務流量帳」及「外部衛星帳」。其中內部衛星帳包含「環境支出帳」及「環境稅與補貼帳」；實務流量帳以實物項目紀錄實物流進流出經濟的範圍大小，顯示及監測環境之供給與使用情形；外部衛星帳則包括環境污染、自然資源及環境服務評估。


	54
	國家永續發展獎

	參考網址
	http://ivy2.epa.gov.tw/NSDN/ch/NEWS/NEWS001.HTM 

	說明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為表揚我國推動永續發展績效卓越單位，鼓勵全民參與永續發展推動工作，實現國家永續發展願景，特別設立「國家永續發展獎」，獎勵推動永續發展績效優良、表現卓越之企業、社區、學校、團體及機關，並於每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頒發，希望將永續精神深植在社會各層面，達到永續發展推動在地化及生活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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